《日光温室太阳能集放热系统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标准《日光温室太阳能集放热系统技术规范》是依据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关于下达2025年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团体标准第二批立项项目的通知》（农机（协）[2025]30号）制定。本标准由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提出并归口，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牵头制定。
2.背景意义
日光温室是我国特有的温室类型，截至2023年底，我国日光温室面积为52.72万公顷。日光温室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应用广泛，可冬季不加温进行越冬生产。近年，日光温室朝着空间大型化、蓄热主动化、墙体轻薄化等方向发展。因为用地等政策的原因，柔性墙体日光温室应用越来越多，但也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冬季保温蓄热性能较差，室内温度较低，为此亟需配套适宜的加温技术。传统温室的加温一般采用燃煤、燃油、电力等方式，随着国家环保政策趋严，传统的煤炭供暖等方式逐渐被取缔。发展节能、环保、经济、安全、智能的新型采暖方式成为行业越来越迫切的需求。中国是太阳能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具有发展太阳能利用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日光温室应用较多的是太阳能加温技术装备，如各种太阳能集放热系统、主动蓄放热系统等。但目前各种太阳能光热利用的技术、产品的设计、施工尚无规范性较强的文件、标准支撑，导致在日光温室的加温利用方面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施工及验收不规范，不仅影响到日光温室生产的稳定性，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亟待明确相关标准，加以规范。为此，亟需制定“日光温室太阳能集放热系统技术规范”，明确集放热系统设计要求、施工安装、验收技术、使用维护要求等，对其进行规范化、制度化、模式化，确保系统的适用性，保障系统高效运行。从技术层面，通过标准制定统一日光温室太阳能集放热系统方面的相关术语、设计、施工和验收等要求，为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提供了明确的技术依据，有助于规范行业技术行为。从资源利用角度，推动太阳能这一清洁能源在农业领域的高效利用，符合绿色发展理念，有利于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从农业生产角度，为日光温室提供稳定的能源支持，有助于改善温室环境，满足作物生长对温度等条件的需求，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3.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分工

标准编制主要参加单位包括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甘肃瑞盈热力有限公司、甘肃农业大学、新疆小禾农业有限公司、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管理中心、北京昌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河北农业大学、北京市海淀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业装备研究所等。
标准制定过程主要由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甘肃瑞盈热力有限公司、甘肃农业大学等单位组成的编制团队负责资料收集、需求调研、研讨分析、文本撰写等工作，标准起草组成员具备代表性，广泛吸收科研、管理、设计等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参加。标准编制主要人员分工如表1所示。
表1 工作组主要成员分工

	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分工

	何芬
	正高级工程师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标准框架确定、标准编制

	丁小明
	研究员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标准编制指导、把关

	尹义蕾
	正高级工程师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标准编制

	李恺
	高级工程师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标准编制

	侯永
	工程师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标准编制

	王春辉
	工程师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标准编制

	张凌风
	助理工程师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标准编制

	米占林
	工程师
	新疆小禾农业有限公司
	标准编制

	张勇兴
	总经理
	甘肃瑞盈热力有限公司
	标准编制

	逄蕾
	副教授
	甘肃农业大学
	标准编制


4.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启动阶段
2025年10月，标准项目启动，成立标准起草小组，确定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制定实施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启动标准研究起草工作。

2）调研起草阶段
2025年10月15日-10月30日，收集整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规范标准等，对标准的整体框架进行研究，对日光温室集放热系统的相关设计、施工、验收等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系统总结。经反复讨论，形成了日光温室集放热系统技术规范的基本架构，对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并部署安排了编制工作。

2025年11月1日-11月15日，在前期工作基础上，通过理清逻辑脉络、整合已有参考资料、结合日光温室集放热系统设计施工项目等的要求和实际调研情况，按照科学、系统、实用、规范的原则编制完成《日光温室太阳能集放热系统技术规范（草案）》。
3）征求意见稿阶段

2025年11月16日-2026年5月25日，标准牵头单位组织有关专家开展讨论，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内容，形成了《日光温室太阳能集放热系统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标准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1.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保证标准形式和内容的规范性。

2）实用性原则。标准主要以国家、行业内的日光温室太阳能利用相关政策文件和规范为基准，结合现有日光温室太阳能集放热技术和装备，围绕系统设计要求、施工要求、工程验收等内容，梳理适用于日光温室的太阳能集放热技术方法和要求。

3）协同性原则。编制过程参考引用相关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日光温室太阳能光热利用与土壤储能技术实际情况确定相关指标要求，确保标准内容与现行标准协调一致。

2.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本标准共包括7章：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系统设计；5施工安装；6验收技术要求；7使用维护。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日光温室太阳能集放热系统设计要求、施工安装、验收技术要求、使用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或改建日光温室。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将与集放热系统部件相关、系统建造验收相关的14个国家标准作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内容及依据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系统设计要求、施工安装、验收技术要求、使用维护。
术语和定义方面，通过梳理已有标准规范等，对本标准中太阳能集放热系统、日光温室建筑面积等做了相应的定义。

系统设计要求方面，主要对系统的设计的一般规定、安全要求做了规定。同时对系统的主要组成部件如太阳能集热器、储热水箱、供热管道、分水器、循环水泵、控制系统等就行了详细的规定。特别是对太阳能集热器的面积，本标准进行了科学的匹配，基于太阳能资源等级、全年水平面总辐照量方面，规定了太阳能集热器采光面积与日光温室建筑面积的比。对集热循环水泵、供热循环水泵的选配做了明确的规定，主要根据太阳能集热面积以及供热管道长度进行了配备。
施工安装方面，主要是对集热系统、储放热系统、控制系统的施工安装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比如对集热系统中集热器的安装位置、高度、角度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文件也给出了系统整体安装示意图，以及集热系统、放热系统安装示意图。
验收技术要求方面，主要是对集热系统、储放热系统、控制系统的验收进行了规定。比如对集热器的支架安装倾角、安装位置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使用维护方面，对集热器、支架、管道、储热水箱等构件日常检查清理维护等做了规定。如定期清理集热器表面的灰尘，避免影响光热转换效率。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经济效益
本标准的编制可解决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在日光温室太阳能集放热技术应用中存在的设计不合理、施工不规范、设备选用混乱等问题，实现技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从而一定程度降低系统成本。通过明确太阳能集热器面积与日光温室面积的比例、集热器安装倾角、循环系统设计等要求，提高太阳能的收集和利用效率，可解决能源浪费问题，降低系统建造和运行成本。通过规范施工要求和工程验收标准，确保工程质量，可解决因施工质量差而导致的系统运行不稳定、寿命短等问题，延长系统的使用时间，间接降低成本。标准要求控制系统具备自动运行、远程操作、故障代码提示等功能，解决系统管理难度大、操作不便的问题，提高管理效率。
2.社会效益
标准中对系统设计、设备选用、施工工艺等的明确规定，将引导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投入，推动太阳能集放热相关设备和技术的升级换代，提高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统一的技术标准能避免市场上因技术不规范而出现的恶性竞争，保障企业公平竞争，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该标准的实施使日光温室太阳能集放热技术更具可操作性和可靠性，将推动该技术在更多地区和更多类型的日光温室中应用，拓展产业的市场空间。涉及到的太阳能集热器、储热水箱、水泵、管材等设备的生产和供应，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
3.生态效益

标准中将对太阳能集放热系统设计、设备选用、施工工艺等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将推动太阳能集放热相关设备和技术升级换代，进一步提高提高太阳能的收集和利用效率，生态效益显著。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日光温室是我国特有温室类型，太阳能集放热系统主要应用于日光温室内，国外目前无同类标准技术内容可借鉴、采纳和对比。本标准作为首部全面反映日光温室集放热系统技术规范方面的团体标准，目前国内也无同类标准技术内容借鉴和对比。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相关标准内容。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全面反映日光温室集放热系统技术规范方面的团体标准，目前国内外还未有日光温室集放热系统相关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标准制定充分借鉴和吸收了相关国家标准，相互之间没有抵触和矛盾。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标准实施期间，由标准归口单位进行贯标指导，组织标准培训宣贯。设立专门的答疑或咨询部门或网站，为贯标单位答疑解惑，以保证标准的贯彻。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